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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环境教育立法研究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legis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文、图 / 陆瑶

一、美国环境教育立法的特点
美国是世界上最先开展环境教育的国家之一。美

国的环境教育始于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自然研究运

动和户外教育运动浪潮。被誉为世界环境保护运动里

程碑的《寂静的春天》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美国作

家蕾切尔·卡逊创作的这本环境科普著作一经问世便

引起轰动，推动了环境教育运动在美国乃至全球大规

模开展。1970年，美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环境教

育法》。从此，美国环境教育沿着有法可循的轨道持续

发展，始终走在世界环境教育前沿。

在多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下，美国政府一贯秉持

通过教育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态度。因此，美国联邦和

地方共同制定环境教育法规，官方和民间一齐发展环

境教育计划，共同构成了美国环境教育的双重特征，

并且反过来推动了环境教育在实践中的展开。

二、美国环境教育立法的范例
作为一个法治色彩浓厚的国家，法律是美国众多

环保组织在美国国会大厦进行的环境教育宣讲吸引了人们驻足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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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得以落地实施的制度依据，环境教育领域也不例

外。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美国政府认识到：公民对

保护环境缺乏正确认知是导致国内环境生态持续受

损的内在成因之一。因此，美国率先通过立法手段将

环境教育纳入了法制化轨道，集中力量对公民进行环

境质量和生态平衡教育。

（一）联邦立法：1990年 《国家环境教育法》

1990年11月16日，美国国会颁布了《国家环境教

育法》，标志着美国环境教育立法自1970年 《环境教

育法》通过以来正式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

这项法案中，美国国会宣称“对人类健康和环境质量

的威胁越来越复杂，涉及空气、水和陆地上广泛的常

规和有毒污染物”“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国际环境问

题的切实存在，如全球变暖、海洋污染和物种多样性

的锐减，这些问题正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健康和环境

构成严重威胁”，强调通过推动环境教育来解决上述

问题的必要性。该法主要内容涵盖以下3点：

1.在美国环保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之下增设环境教育处、环境教育咨询

委员会和联邦特别工作组三大机构。环境教育处，经

过机构改革被设置在EPA之下，使得EPA得以在联邦

层面上宏观统筹环境教育计划，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进

展。环境教育咨询委员会则由联邦政府之外的各类组

织所派出的代表组成，通过增进EPA对于学校、各州

有关部门、教育组织等有关环境教育需求的了解，实

现联邦层面与州政府层面的良性对话。建立联邦特别

工作组协助政府在进行环境教育方面的决策部署和

项目开展时能够更加科学合理、透明公开。依靠上述

三大分支机构，EPA在推动和发展美国全国范围内

环境教育上得以占据统管地位。例如，通过EPA制定

的环境教育拨款计划，公立学校、社区机构和非政府

组织将有资格获得联邦资助，用于地方教育项目，这

些项目反映了EPA的优先事项：空气质量、水质、化学

安全和社区间的公众参与。

2.成立非党派且非倡议性的国家环境教育基金

会，负责收集并管理私人募捐的环境教育资金；就环

境教育培训计划出台规定，教师或其他教育者可以通

过向国家环保出版物服务中心提起申请而免费获得

适用不同教育阶段的环保科普出版物。

3.创设总统环境教育创新奖和总统环境青年奖

金等多种门类的环境教育奖学金。同样是针对从幼儿

园到高中这一教育阶段，总统环境教育创新奖面向那

些运用富有创新性手段开展环境教育的教育者们，总

统环境青年奖金则是为保护全美的生态资源和自然

环境做出杰出贡献的青少年们提供一年一度的物质

奖励。

（二）地方立法：以威斯康星州为例

除联邦政府层面外，美国大部分州进行了相应

的环境教育立法工作。其中，威斯康星州早在1971年

就制定了旨在增进人与环境和谐关系的相关法律。

1985年，威斯康星州规定：欲取得教师资格，必须具备

系统接受正规大学环境教育课程的相关经历，位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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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近400个学区的2000多所学校必须为学生提供系

统的环境教育。5年后，州政府推出环境教育支持行

动法，且以这一立法为依据设立州环境教育中心和环

境教育委员会，综合评估环境教育质量、协助并督促

学校具体实施环境教育计划。地方环境教育立法细化

了环境教育的个案实施，结合各地环境教育官方机构

的配套设施，二者有力配合了联邦政府的环境教育发

展规划。美国各州在联邦环境教育的宏观框架下，纷

纷创建各具地方特色的环境教育项目，使环境教育得

到真正落实，夯实了环境教育的群众基础。

三、美国环境教育立法的借鉴意义
（一）加快中国环境教育立法步伐，早日完善“环

境宪法”体系

1972年，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国

务院于1973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

护工作会议，在“指定一些大专院校开设环境保护专

业或课程”等方面进行了探索；1980年，中国中小学

教学大纲首次涉及环境教育内容；1990年，国家教委

对全国普通高中提出“开设环境保护选修课”的要求；

2003 年，教育部出台《中小学生环境教育专题教育大

纲》《中小学生环境教育实施指南》，提出中国全国的

中小学生应当接受44课时环境教育的硬性规定。

由此可见，中国向来看重环境教育的政策进路，

然而环境教育的法律进路却始终进展缓慢。1989年

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中国最早涉及

环境教育的一部法律。该法第五条规定:“国家鼓励

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环境保护科技水

平，普及环境保护的科学知识。”然而仅此一条远远无

法建立一个可量化的科学评估系统。

2018年，中国“环境宪法”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规范

体系。然而，环境教育的立法空白导致中国的环境教

育处于微妙的法律地位：难以获取来自机构、人员和

资金的三重保障，更不用谈明确的目标和评价标准。

为使中国的环境教育得以落到实处，应尽快制定《环

境教育法》，让中国的环境教育尽快实现法制化、规范

化和程序化，使得环境宪法在教育领域真正有所建

树。

（二）培育民间力量，推动环境教育多元化发展

美国环境教育取得的斐然成绩与民间力量推动

的非正规环境教育是密不可分的。以NGO为代表的

各类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社区机构、基金会在美国环

境教育中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通过功能互补和组

合效应共同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来自市民社会的

思想链和资金流等得以保障各级各项环境教育计划

落实到位，使每个公民都能够亲身落实环境保护的号

召。

反观中国，民间力量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往往受到

资金匮乏、人手不足等多重限制，故而在环境教育中发

挥的作用较为有限。因此，中国应当鼓励民间力量进社

区、进校园，定期举办环境保护讲座、社区演讲等各种

形式的公民教育活动，让社会团体、环保协会、民间组

织、公益性组织在环境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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